
檔 號 ： EDB(SA)/CSA/2/7 

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 4 / 2 0 0 8 號  

對 資 助 學 校 人 員 實 施 新 入 職 薪 酬  

[ 註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 —   

( a )  各 資 助 小 學 、 中 學 和 特 殊 學 校 校 監 及 校 長 — 備

辦 ；  

( b )  各 官 立 、 按 位 津 貼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校 監 及

校 長 — 備 考 ； 以 及   

( c )  各 組 主 管 — 備 考 。 ]  

摘 要  

 本 通 告 旨 在 通 知 各 學 校 ， 有 關 修 訂 以 薪 金 津 貼 支 薪 的 資 助

學 校 教 學 及 非 教 學 人 員 的 入 職 薪 酬 的 實 施 細 節 。 本 通 告 取 代 教 育

局 通 告 第 3 1 / 2 0 0 0 號 及 第 1 / 2 0 0 2 號 ( 前 編 號 為 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告 第

3 1 / 2 0 0 0 號 及 第 1 / 2 0 0 2 號 ) 。 該 兩 份 通 告 內 仍 然 有 效 的 薪 酬 安 排 ，

見 載 於 《 薪 金 評 估 指 南 》 。  

背 景  

2 .  政 府 曾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進 行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， 由 於 事 隔 多 年 ，
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已 再 次 進 行 調 查 ， 並 以 二 零 零 六 年 四 月 一 日 為 調 查

的 參 照 日 期 。 二 零 零 六 年 的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顯 示 ， 在 部 分 資 歷 組 別

中 ， 公 務 員 的 入 職 薪 酬 較 當 前 市 場 的 入 職 薪 酬 為 低 ， 因 此 ， 這 些

資 歷 組 別 的 公 務 員 職 系 的 入 職 薪 酬 應 獲 得 調 整 。 新 的 入 職 薪 酬 及

相 關 的 實 施 安 排 已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六 日 獲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通

過 。  

3 .  公 務 員 的 二 零 零 六 年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結 果 ， 亦 適 用 於 以 薪 金

津 貼 支 薪 和 薪 酬 按 照 公 務 員 薪 級 表 釐 訂 的 資 助 學 校 教 師 ( 不 包 括

日 薪 代 課 教 師 )
註 1及 部 分 非 教 學 人 員 註 2。 我 們 已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

九 日 發 出 的 通 告 函 件 中 ， 公 布 新 的 入 職 薪 酬 ， 並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 包括按「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」聘用的教師及月薪代課教師，他們的薪金與相類的官校教師

的薪金掛鈎。 
註2 這 類 非 教 學 人 員 (包 括 言 語 治療師 、 註 冊 護 士 、 文 書 助 理 等 )的 薪 酬 與 相 類 的 公 務 員 職

級 掛 鈎 ， 並 透 過 薪 金 津 貼 支 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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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一 日 起 予 以 實 施 。  

新 的 入 職 薪 酬  

4 .  適 用 於 教 學 及 非 教 學 人 員 的 新 入 職 薪 酬 及 新 薪 級 表 ( 包 括

適 用 於 持 有 非 標 準 學 歷 的 教 師 的 新 薪 級 表 ) ， 見 載 於 《 薪 金 評 估 指

南 》 附 錄 6 ， 該 指 南 可 於 教 育 局 網 站 下 載 ( 見 下 文 第 2 1 段 ) 。   

5 .  資 助 學 校 的 新 聘 人 員 會 自 動 按 照 新 入 職 薪 酬 支 薪 。 他 們 的

薪 酬 應 以 當 時 生 效 的 入 職 薪 酬 為 基 礎 ， 另 按 經 驗 給 予 遞 加 增 薪 ( 經

驗 增 薪 點 ) ( 如 適 用 的 話 ) 。  

6 .  正 如 一 般 公 務 員 ， 除 了 那 些 須 按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調 整 薪 酬 ( 詳

見 下 文 第 1 1 至 1 3 段 ) 的 資 助 學 校 教 學 及 非 教 學 人 員 之 外 ， 其 餘 在

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前 受 聘 的 現 職 人 員 ， 並 不 受 入 職 薪 酬 調 整 所

影 響 。  

停 用 入 職 薪 酬 與 每 年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脫 鈎 的 安 排 和 取 消 參 照 薪 級 表  

7 .  當 局 根 據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九 九 年

的 建 議 ， 把 自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起 生 效 的 入 職 薪 酬 ， 與 每 年 根 據 薪

酬 趨 勢 調 查 結 果 而 進 行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脫 鈎 。 為 配 合 脫 鈎 安

排 ， 當 局 制 定 了 一 套 參 照 薪 級 表 ， 把 入 職 薪 酬 凍 結 在 固 定 幣 值 ，

直 至 進 行 下 次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為 止 ， 特 殊 情 況 除 外 。 新 聘 人 員 會 按

參 照 薪 級 表 支 薪 ， 直 至 獲 得 首 次 按 年 遞 加 增 薪 為 止 。 其 後 ， 他 們

可 改 按 「 標 準 」 薪 級 表 支 薪 。  

8 .  鑑 於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會 定 期 進 行 ， 當 局 已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

一 日 起 ， 停 用 入 職 薪 酬 與 每 年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脫 鈎 的 安 排 ， 並 取

消 參 照 薪 級 表 。 由 該 日 起 ， 按 參 照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在 職 教 學 及 非 教

學 人 員 ， 均 改 按 相 關 「 標 準 」 薪 級 表 內 的 對 等 薪 點 支 薪 。 在 二 零

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受 聘 的 新 聘 人 員 ， 一 律 按 相 關 的 「 標 準 」

薪 級 表 支 薪 。  

未 受 訓 練 教 師 的 薪 金 關 限  

9 .  教 師 須 取 得 合 適 的 師 訓 資 歷 ， 方 可 通 過 薪 金 關 限 ， 獲 遞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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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 薪 至 相 關 薪 級 表 的 頂 薪 點 。 鑑 於 公 務 員 入 職 薪 酬 會 按 每 三 年 進

行 一 次 的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而 定 期 調 整 ， 並 考 慮 到 實 施 薪 金 關 限 安 排

背 後 的 理 念 ， 當 局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起 ， 把 薪 金 關 限 訂 於 當

時 生 效 的 入 職 薪 酬 之 上 五 個 支 薪 點，日 後 並 會 按 入 職 薪 酬 的 變 動 而

自 動 調 整 。 下 表 開 列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的 新 聘 教 師 入

職 薪 酬 及 經 修 訂 的 薪 金 關 限 ：  

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 

 職 級  入 職 薪 酬  薪 金 關 限  

 學 位 教 師  總 薪 級 表 第 17 點 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 

 助 理 小 學  

學 位 教 師  

總 薪 級 表 第 17 點 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 

 文 憑 教 師  總 薪 級 表 第 14 點  總 薪 級 表 第 19 點  

1 0 .  未 受 訓 練 的 現 職 學 位 教 師 及 文 憑 教 師 ，他 們 的 薪 金 同 樣 受 制 於

上 文 第 9 段 所 述 的 薪 金 關 限 或 他 們 受 聘 於 有 關 職 級 時 曾 經 歷 過 的 最 高 薪 金

關 限 ， 以 較 高 者 為 準 。  

適 用 於 資 助 學 校 內 受 影 響 現 職 人 員 的 換 算 安 排  

一 般 換 算 安 排  

1 1 .  由 於 新 的 入 職 薪 酬 高 於 由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起 生 效 的 入 職 薪

酬 ， 我 們 必 須 調 整 在 調 高 入 職 薪 酬 前 ( 即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前 )

受 聘 擔 任 入 職 職 級 ， 而 現 時 仍 任 職 於 入 職 職 級 的 教 學 和 非 教 學 人

員 的 薪 酬 。 這 是 因 為 現 職 人 員 (因 而 年 資 較 深 )的 待 遇 不 應 較 在 相 同 入 職 職

級 中 年 資 較 淺 的 人 員 (如 有 特 別 原 因 ， 例 如 按 相 關 經 驗 給 予 遞 增 薪 點 除 外 )

為 低。受 影 響 的 現 職 教 學 和 非 教 學 人 員 的 薪 酬 ， 會 按 以 下 一 般 換 算

安 排 調 整 ：   

( a )  如 受 影 響 人 員 的 薪 酬 低 於 其 職 級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

日 起 生 效 的 經 修 訂 入 職 薪 酬 ， 則 把 其 薪 酬 調 高 至 等 同

新 入 職 薪 酬 ﹔ 以 及  

( b )  如 受 影 響 人 員 的 薪 酬 相 等 於 或 高 於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

一 日 起 生 效 的 經 修 訂 入 職 薪 酬 ， 則 把 其 薪 酬 調 整 至 下

一 個 較 高 的 支 薪 點 ( 包 括 跳 薪 點 ， 如 有 的 話 ) ， 但 以 所

屬 職 級 的 頂 薪 點 或 薪 金 關 限 ( 視 乎 何 者 適 用 ) 為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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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如 受 影 響 的 人 員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前 的 支 薪 點 較 新 的

入 職 薪 酬 低 兩 個 支 薪 點 或 以 上 ， 其 增 薪 日 期 應 改 為 八 月 一 日 。 增

薪 日 期 改 為 八 月 一 日 的 人 員 ， 如 薪 酬 未 達 所 屬 職 級 的 頂 薪 點 ， 會

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起 計 一 年 後 獲 得 下 次 的 按 年 增 薪 。  

按 認 可 資 歷 遞 加 增 薪 的 特 別 安 排  

1 3 .  教 學 職 系 人 員 可 按 認 可 資 歷 遞 加 增 薪 ( 資 歷 增 薪 點 )，但 未 能

取 得 特 定 資 歷 者 便 須 受 薪 金 關 限 限 制 ， 這 樣 的 安 排 在 公 務 員 隊 伍

中 是 獨 有 的 。 因 應 教 學 職 系 的 獨 特 情 況 ， 政 府 在 實 施 新 的 入 職 薪

酬 時 ， 在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之 外 推 行 一 項 特 別 安 排 ， 為 官 立 和 資 助 學

校 受 影 響 的 在 職 教 師 提 供 額 外 的 支 薪 點 。 在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之 外 ，

在 資 助 中 學 任 教 的 受 影 響 學 位 教 師 ， 如 具 備 合 適 的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證

書 或 同 等 資 歷 ， 可 獲 兩 個 額 外 支 薪 點 ； 而 在 資 助 小 學 任 教 的 受 影

響 助 理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， 如 具 備 合 適 的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證 書 或 同 等 資

歷 ， 亦 可 獲 兩 個 額 外 支 薪 點 。 按 認 可 資 歷 遞 加 增 薪 的 特 別 安 排 ，

亦 適 用 於 資 助 學 校 的 文 憑 教 師 ， 所 有 具 備 合 適 師 訓 資 歷 的 受 影 響 文

憑 教 師 可 在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之 外 ， 獲 得 一 個 額 外 支 薪 點 。  

受 聘 於 教 學 職 系 時 的 薪 酬  

1 4 .  由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一 日 起 ， 教 師 在 公 營 學 校 之 間 轉 職 時 ， 一

概 按 「 轉 職 後 支 取 現 薪 」 的 安 排 計 算 薪 酬 。 根 據 該 項 安 排 ， 在 二 零

零 零 年 四 月 一 日 之 前 受 聘 的 在 職 教 師，如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一 日 或

之 後 ， 在 沒 有 中 斷 服 務 的 情 況 下 ， 從 一 所 公 營 學 校 轉 往 另 一 公 營 學

校 任 教 ， 可 保 留 其 現 有 較 高 的 薪 酬 ( 而 非 按 自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一 日

起 調 低 的 入 職 薪 酬 另 加 經 驗 增 薪 點 計 算 ， 支 取 較 低 的 薪 酬 ) 。  

1 5 .  在 新 的 入 職 薪 酬 實 施 後 ， 在 沒 有 中 斷 服 務 下 「 轉 職 後 支 取

現 薪 」 的 安 排 ， 應 適 用 於 所 有 在 公 營 學 校 之 間 轉 職 ( 任 職 同 一 職 級

或 相 若 職 級 ) 的 在 職 教 師 ( 即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前 受 聘 的 教

師 ) 。 按 這 項 安 排 釐 訂 的 薪 酬 ， 會 凌 駕 於 按 新 入 職 薪 酬 另 加 經 驗 增

薪 點 計 算 的 薪 酬 。 舉 例 來 說 ， 如 一 名 受 影 響 的 在 職 教 師 轉 往 其 他

公 營 學 校 任 教 ( 任 職 同 一 職 級 或 相 若 職 級 ) ， 只 要 他 / 她 沒 有 中 斷 服

務 ， 便 可 在 轉 職 後 繼 續 支 取 已 按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調 高 的 薪 酬 。 由 於

入 職 薪 酬 調 查 由 二 零 零 六 年 起 每 三 年 進 行 一 次 ， 今 後 無 論 入 職 薪

酬 因 應 調 查 結 果 而 調 高 或 調 低 ， 繼 續 採 用 「 轉 職 後 支 取 現 薪 」 的

安 排 都 可 確 保 一 視 同 仁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公 務 員 在 政 府 部 門 之 間 轉 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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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， 只 可 享 有 相 等 於 「 轉 職 後 支 取 現 薪 」 的 薪 酬 ， 此 舉 也 可 確 保

有 關 教 師 的 待 遇 與 公 務 員 一 致 。  

1 6 .  原 先 在 資 助 、 官 立 、 按 位 津 貼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( 直 資 學

校 ) 任 教 的 在 職 教 師 ， 如 受 聘 於 資 助 學 校 擔 任 下 列 職 級 ， 而 轉 職 時

並 無 中 斷 服 務 ， 其 受 聘 時 的 薪 酬 會 按 附 錄 所 載 的 安 排 計 算 ：  

( a )   文 憑 教 師 ；  

( b )   助 理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； 以 及  

( c )   學 位 教 師 。  

津 貼  

1 7 .  部 分 與 工 作 有 關 連 的 津 貼 ， 其 領 取 資 格 和 金 額 是 與 薪 點 掛

鈎 的 。 鑑 於 入 職 薪 酬 已 經 提 高 ， 而 且 脫 鈎 薪 級 表 已 經 廢 除 ， 因 此

部 分 津 貼 額 或 須 作 出 修 訂 。 在 重 新 計 算 津 貼 額 時 ， 應 採 用 下 列 原

則 ：  

( a )  如 果 津 貼 是 以 入 職 職 級 的 薪 酬 作 為 計 算 基 礎 ， 應 改 用

以 經 修 訂 的 入 職 薪 酬 重 新 計 算 ； 以 及  

( b )  如 果 津 貼 是 以 某 一 薪 點 的 薪 酬 作 為 計 算 基 礎 ， 應 改 用

該 薪 點 的 經 修 訂 幣 值 重 新 釐 定 。  

1 8 .  《 資 助 則 例 》 訂 明 各 項 署 任 津 貼 的 款 額 。 計 算 署 任 津 貼 時

應 以 署 任 職 位 當 時 生 效 的 起 薪 點 為 計 算 基 礎 。  

1 9 .  各 項 津 貼 額 由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起 按 新 方 式 計 算 ， 而 在

該 日 前 則 維 持 不 變 。  

非 教 學 人 員  

2 0 .   本 局 將 另 文 通 知 學 校 有 關 非 教 學 人 員 ( 包 括 資 助 學 校 專 責

人 員 ) 轉 任 的 薪 酬 計 算 方 式 。  

《 薪 金 評 估 指 南 》 及 《 資 助 則 例 》  

2 1 .  我 們 已 分 別 更 新 資 助 小 學 及 資 助 中 學 的 《 薪 金 評 估 指 南 》，

以 便 各 學 校 評 估 新 聘 人 員 的 薪 酬 。 該 兩 份 指 南 已 上 載 教 育 局 網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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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ttp://www.edb.gov.hk) ， 並 可 循 以 下 路 徑 瀏 覽 ：   

教 師 發 展   就 業 相 關 資 料   資 助 學 校 薪 金 評 估  

2 2 .  《 資 助 則 例 》 的 相 關 條 文 將 於 稍 後 修 訂 。  

查 詢  

2 3 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有 關 的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聯 絡 。  

 

 

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
 李 煜 輝 代 行  

 

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十 三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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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

有 關 受 聘 擔 任 資 助 學 校 入 職 職 級 教 師 的 支 薪 安 排  

在 沒 有 中 斷 服 務 的 情 況 下 轉 職 * 受 聘 時 的 支 薪 安 排  

(a) 由 資 助、官 立、按 位 津 貼 或 直 資 學 校 轉 往 資 助 學 校 任

職 同 一 或 相 若 職 級 的 教 師  

按 「 轉 職 後 支 取 現 薪 」 的 安 排 計 算 薪 酬 。  

(b) 資 助 、 官 立 、 按 位 津 貼 或 直 資 學 校 的 非 學 位 教 師 (例

如 文 憑 教 師 )轉 任 資 助 學 校 的 學 位 教 師 ／ 助 理 小 學 學

位 教 師 (包 括 原 校 轉 任 或 轉 校 ) 

按 「 轉 職 後 支 取 現 薪 」 的 安 排 計 算 薪 酬 ， 或 按 新 入 職 薪 酬 另

加 經 驗 增 薪 點 (如 適 用 的 話 )的 方 法 重 新 評 估 薪 酬，以 較 高 者 為

準 。  

(c) 資 助、官 立、按 位 津 貼 或 直 資 學 校 的 學 位 教 師 ／ 助 理

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轉 任 資 助 學 校 的 非 學 位 教 師 (文 憑 教 師 ) 

(包 括 原 校 轉 任 或 轉 校 ) 

按 當 時 生 效 的 入 職 薪 酬 另 加 經 驗 增 薪 點 (如 適 用 的 話 )的 方 法

評 估 薪 金 。  

(d) 在 資 助、官 立、按 位 津 貼 或 直 資 學 校 擔 任 較 高 職 級 的

教 師 轉 任 資 助 學 校 內 同 一 職 系 的 入 職 職 級 (包 括 原 校

轉 任 或 轉 校 ) 

按 當 時 生 效 的 入 職 薪 酬 另 加 經 驗 增 薪 點 (如 適 用 的 話 )的 方 法

評 估 薪 金 。  

(e) 原 本 以 薪 金 津 貼 以 外 的 款 項 (例 如 學 校 發 展 津 貼 、 優

質 教 育 基 金 及 學 校 自 行 籌 措 的 款 項 )支 薪 的 公 營 學 校

教 師 ， 受 聘 擔 任 以 薪 金 津 貼 支 薪 的 職 位 。   

這 些 教 師 會 被 視 為 一 直 以 薪 金 津 貼 支 薪 的 現 職 教 師 。 他 們 的

薪 金 會 採 用 以 下 方 法 釐 訂 ： (i)如 新 舊 職 位 屬 相 若 職 級 ， 則 採

用 「 轉 職 後 支 取 現 薪 」 的 安 排 (當作他 們 已 按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調

整 薪 酬 )；或 (ii)如 新 職 位 並 非 與 舊 職 位 屬 相 若 的 職 級，則 按 上

文 (b)至 (d)項 的 方 法 計 算 薪 金 。  

*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九 月 一 日 前 ， 如 前 教 職 與 新 教 職 之 間 的 中 斷 服 務 期 超 逾 45 天 ， 會 被 視 為 中 斷 服 務 。 由 二 零 零 六 年 九

月 一 日 起 ， 中 斷 服 務 期 如 超 逾 一 年 ， 方 被 視 為 中 斷 服 務 。 有 關 中 斷 服 務 的 詳 細 定 義 ， 請 參 閱 《 薪 金 評 估 指 南 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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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：  

1 .  受 聘 後 的 薪 酬 以 新 職 位 的 頂 薪 點 為 上 限 。  

2 .  受 二 零 零 零 年 四 月 一 日 調 低 入 職 薪 酬 所 影 響 的 教 師 ， 如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一 日 ( 即 換 算 安 排 的 參 照 日 期 ) 並 非

在 職 ， 為 他 們 計 算 薪 酬 時 ， 應 把 他 們 當 作 已 在 受 聘 首 天 按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調 整 薪 酬 。  

3 .  學 校 須 設 定 公 開 、 公 平 及 問 責 的 聘 任 機 制 ， 選 擇 最 適 合 的 文 憑 教 師 填 補 學 位 教 師 的 空 缺 (或 選 擇 學 位 教 師 填 補

文 憑 教 師 的 空 缺 )。 為 免 影 響 學 校 的 運 作 ， 凡 曾 轉 換 職 系 的 教 師 ， 在 一 年 內 不 得 在 同 一 學 校 再 次 轉 換 職 系 ， 除

非 有 關 學 校 能 提 出 充 分 理 據 (例 如 教 職 員 編 制 有 所 變 動 )。  

4 .  在 中 斷 服 務 後 再 次 任 職 教 師 的 人 員 ， 其 薪 酬 應 按 當 時 生 效 的 入 職 薪 酬 另 加 經 驗 增 薪 點 的 方 法 計 算 。  

5 .  在 (b)項 中 ， 如 教 師 由 資 助 小 學 轉 往 資 助 中 學 任 職 ， 或 由 資 助 中 學 轉 往 資 助 小 學 任 職 ， 其 薪 酬 應 按 新 入 職 薪 酬

另 加 經 驗 增 薪 點 的 方 法 計 算 。  

 


